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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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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数字主权正经历由技术逻辑、资本力量与价值失序共

同推动的结构性异化。算法不透明所形成的技术支配,削弱了数字治理的理性基础;平台公共性的退化

重塑了数字权力的配置方式,使公共权力呈现碎片化与私有化倾向;价值悬置状态进一步模糊了数字文

明的发展方向。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审视,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凌驾、资本逻辑对公共属性的侵

蚀以及数字治理价值共识的缺位,构成数字主权异化的深层根源。回应这一危机,需要构建超越“数字

资本主义”的数字主权治理体系:通过价值理性导向的算法治理矫正技术单向扩张,重构公共性导向的

数字权力结构以遏制资本侵蚀,凝聚数字主权治理的价值共识,实现技术发展、人民利益与社会伦理的

协调统一,从而推动数字主权治理走向更加公平、理性与可持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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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形态正在由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传统模式,转向以算法治

理为核心的新形态,数据、平台、技术日益成为支撑国家数字经济体系运行的关键性战略资源。美

国学者丹·希勒最早将这一变迁称为“数字资本主义”①,揭示出数字技术并非中性的治理工具,而
可能在资本驱动下转化为新的支配机制。平台企业对数据资源与算法规则的集中掌控,使得经济

运行、社会交往乃至公共决策日益嵌入资本化的技术体系之中,权力形态由此呈现出由领土主权向

数据主权、由制度权威向算法支配转化的趋势。在此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所引发的不仅是经济结

构的重组,更是国家治理权力基础的重塑。数字主权作为对数字资本主义内在风险的制度性回应

被进一步凸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并把规范权力配置与

运行监督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②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权力形态不断被重塑,数据、算法与平台逐

渐演化为新的权力载体,深刻改变了权力的运行方式。从国际层面看,2025年欧盟发布的《“数字

欧洲计划”2025—2027年工作计划》进一步细化了战略路径,明确将“数字主权”议程与西方价值输

出深度绑定,通过制定契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tion
 

Regulation,GDPR)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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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数字传播标准,从而系统性推动西方数字治理理念与技术标准的全球扩散。① 这种以规则

输出为导向的数字治理模式,在强化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全球数字秩序

的制度分化。在内外因素交织作用下,中国的数字主权实践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算法系统的技

术复杂性削弱了权力运行的可解释性;另一方面,平台资本在数据控制中的优势地位使其权力运行

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公共监管框架之外,导致数字主权在多元主体博弈中呈现出被分割的趋势。

围绕数字主权与数据治理问题,学界既有研究已从多个维度展开系统讨论。第一类从法治与

制度供给视角探讨公共数据与数字主权的规范建构,强调以法律体系回应数据要素化和治理复杂

化趋势;②第二类从全球规则与跨境治理维度分析数据主权在国际博弈中的治理赤字,揭示数字资

本扩张对主权结构的冲击;③第三类从权利基础层面反思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体权利的重

塑,提出数据社会权等规范回应。④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充分揭示了数字主权在法治、规则与权利

层面的复杂性,但对平台资本与算法权力主导下,数字主权如何发生结构性异化、并呈现出类似“数
字资本主义”的权力集中与等级化趋势,尚缺乏治理回应。由此产生的核心问题在于:在避免技术

工具理性扩张的前提下,如何重建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主权治理框架,从而实现数字文明的

价值引领。

二、数字主权结构性异化的危机与表征

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让·博丹给主权做了定义:“主权观念产生于

西方,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主权是一种绝对的‘全总的’权力,是一种主体对于客体意义上的

权力,是不需要‘正当性论证’的权力。”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这种权力开始通过数据、算法等新型

载体被重新表达。所谓数字主权,不再简单被定义为国家权力的技术延伸,而逐渐演化为算法与资

本力量交织作用的复杂结构。数字治理表面上呈现出效率提升与秩序优化,实则潜藏着治理理性

弱化、权力结构失衡与文明方向模糊等深层危机,构成数字主权的结构性异化,成为理解当下数字

主权治理困境的现实起点。

(一)算法不透明支配下治理理性的结构性异化

美国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做

斗争。”⑥这一“新工业革命”并非以蒸汽机或流水线为标志,而是以算法为核心,其影响不再主要体

现为对体力劳动的替代,而是通过对信息分配、风险评估与行为预测的技术化处理,逐步渗透进社

会运行的关键环节,从而在不透明与不可质询的运作机制中形成一种以技术理性为外衣的“算法霸

权”。当算法以高度封闭和不透明的形态嵌入治理过程时,治理理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结构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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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首先,“政府的决策、监管、服务都处于‘算法黑箱’之中”①,算法黑箱通过将复杂决策过程压缩

为不可见的计算规则,使治理判断从可论证的公共理性转向不可质询的结果。决策依据被隐藏于

模型参数、数据权重与代码结构之中,传统以规则、程序和责任为核心的治理理性逐步让位于技术

理性主导的自动化判断,公共决策的正当性基础随之弱化。其次,算法不透明重构了治理主体之间

的权力关系。在算法主导的治理情境中,被最优化压缩的不是变量,而是人的可见性与尊严,技术

系统被赋予事实上的裁决权,而治理主体对其运行逻辑缺乏干预能力,导致公共权力在形式上仍由

制度承担,在实质上却被技术系统所代行。责任归属变得模糊,算法决策的后果难以被修正。算法

黑箱对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侵蚀,进一步加深了治理理性的结构性断裂:当个体被持续纳入算法分

类、评分与预测体系之中,其行为选择被预先编码为数据模型中的变量,使得“主体能动性让渡于算

法评价体系”②,逐渐从具有反思能力的行动者,转化为被动适应算法规则的对象。治理过程不再

以激发主体参与为目标,而是以风险控制为导向,公共理性所依赖的沟通与共识机制由此被压缩,
体现出强烈的异化倾向。

(二)平台公共性退化中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异化

平台是资本嵌入数字空间的重要技术载体。在平台化结构深度主导数字社会运行的背景下,
数字权力的配置方式正经历由公共治理向平台主导的转移,由此引发平台公共性持续退化的问题。
平台最初以技术中介和公共服务载体的形态介入社会运行,但随着其在数据、算法与基础设施层面

的高度集中,逐渐演化为兼具规则制定、秩序维护与资源分配功能的准公共权力主体。这种权力扩

张使得“所谓的公共性重建或民主化实践最终会被平台资本吸纳,沦为资本价值增殖逻辑主导的生

产的一部分”③,导致数字权力的公共属性被系统性削弱。首先,平台通过对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

控制,信息分发、舆论呈现、交易秩序与社会交往依赖平台规则展开,公共事务的进入门槛、参与方

式与可见程度均受到平台算法与商业策略的深度塑造,重塑了公共空间的运行规则。然而,这些规

则的制定过程往往缺乏公共协商和民主程序,其合法性来源并非公共授权,而是市场支配力的掌

控,公共权力由制度化治理转向平台内生秩序。其次,平台公共性退化加剧了数字权力配置的不对

称性。在平台主导的治理结构中,用户与社会主体虽广泛参与其中,却难以对平台规则形成实质性

影响,呈现出广泛依附的特征。平台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规则执行者,公共权力所要求的中立性、
普遍性与责任机制被资本逻辑所替代,数字权力运行就会逐步脱离公共监督轨道。良好的平台秩

序“能够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及经济利益的实现”④,而平台权力的私有化运行方式,只会削弱国家与

社会在数字治理中的协调能力。当公共事务被平台机制所吸纳,治理责任在国家、平台与社会之间

出现模糊地带,既难以通过行政权力进行有效规制,也难以依托社会协商实现自我修正。这种权力

配置的异化,使数字主权难以形成统一、稳定的制度结构,公共治理的整体性遭到侵蚀。
(三)价值悬置状态下数字治理方向的结构性异化

与治理的“最基本的需求:防止无序、无方向和解体”⑤不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数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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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逐渐呈现出价值悬置的状态,治理实践更多围绕效率展开,而对其应当指向何种社会目标、服务

何种文明形态,又缺乏清晰而稳定的共识。这种价值层面的空缺直接引发数字治理方向的结构性

异化。首先,价值悬置削弱了数字治理的规范指引功能。当治理逻辑主要由技术可行性与制度工

具理性所驱动时,算法优化、数据利用和系统稳定被视为优先目标,而公平正义、主体尊严与公共福

祉则退居次位。治理目标由价值导向转向问题应急与风险处置,数字治理逐步演化为一种“无方向

的治理”①,其合理性更多依赖技术有效性而非规范正当性,治理体系缺乏可持续的价值锚点。其

次,价值共识缺位加剧了治理实践中的路径分化。在缺乏明确价值框架的情境下,不同治理主体往

往依据各自利益理解数字治理的目标:资本主体强调效率,技术系统追求稳定性,公共部门侧重可

控性,社会主体则关注权利保障的空间。这种多元诉求缺乏统一规范整合,导致数字治理在不同领

域呈现出相互割裂,整体方向难以形成合力。由此,价值悬置使数字文明的发展前景陷入不确定

性,更深刻影响人与技术、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当技术进步可能脱离文明目标运行,数字

社会就会面临工具理性扩张而文明理性收缩的风险,导致价值基础被持续稀释,走向数字治理方向

的结构性异化。

三、“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主权异化的根源

数字资本主义在“完成资本对整个社会实质性吸纳的过程中”②加深了数字主权的结构性异

化,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价值失序相互叠加、彼此强化:算法统治通过技术理性的内化改变了权力

运行的认知基础,平台资本以市场逻辑重构了数字权力的分配方式,而主权治理层面价值共识的缺

失,进一步削弱了数字治理的规范整合能力。
(一)技术理性凌驾价值理性,算法统治逻辑加速内化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算法不再是服务于公共目标的中性工具,“其本质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博弈”。③ 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强调效率与可计算性,后者关涉目的的正当性。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以效率、可计算性与功能最优化为核心标准的理性形态,其关注重点在于“如何

实现目标”,而较少反思“目标本身是否正当”。在数字治理语境中,技术理性往往体现为对数据处

理能力的高度依赖,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可量化、可预测与可控制的技术问题。所谓价值理

性,则是以规范性判断为基础的理性形态,强调行动应当服从于正义、公平、公共利益与人的尊严等

价值目标,其核心在于“为何而行”与“应当如何行”。算法以效率最大化的技术理性在制度运行中

获得优先地位,处理规模上的优势被不断放大,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化为可计算的参数体系。由

此,数字主权逐渐被重构为对技术系统的管理权,而其内在的公共性维度则被持续压缩,构成数字

主权结构性异化的重要根源。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技术理性的单向扩张是导致数字主权结构性异化的前提。在数字资本主

义语境中,算法作为技术理性的集中体现,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数据与模型对行为进行预测,从而实

现效率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然而,算法“绝非价值中立工具”④,一旦脱离价值反思时,技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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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第127-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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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取代价值理性成为支配性原则。例如,在平台内容分发中,算法往往以点击率、停留时长或履

约效率作为唯一指标,使公共决策逐步转化为技术运算过程,导致数字主权在事实层面被技术系统

所控制,从而出现治理理性上的结构性异化。算法运行逐渐摆脱民主程序的约束。决策依据被封

装在高度专业化的代码结构之中,治理主体难以对其进行理解、质询和修正,算法由此获得一种不

依赖公开论证的“事实权威”。① 算法统治逻辑在反复运作中不断实现自我强化,形成“从场景数据

到算法优化、再到价值创造的自我强化闭环”。② 通过对行为数据的持续反馈,塑造治理对象的行

动方式,并以此反向验证自身判断的有效性,形成封闭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治理不再遵循价值引

导,而是依赖技术系统的稳定运行,数字治理由可反思、可纠偏的价值理性,滑向不可见、不可逆的

技术支配。

其次,从现实运行看,算法技术理性的加速统治倒逼制度回应。以平台劳动为例,外卖与网约

车平台通过算法系统进行绩效考核,形成高度依赖数据的管理模式。公开报道显示,算法往往以配

送时长、路线最短化为目标不断压缩骑手时间窗口,诱发超速、逆行等高风险行为。正是基于这一

问题,中国有关部门于2021年发布《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

导意见》,明确要求平台“合理确定算法规则,不得将‘最短配送时间’作为唯一考核标准”。③ 这一

案例表明,当算法以效率为唯一目标时,技术理性会侵蚀劳动权利,而价值理性的缺位正是问题产

生的制度前提。再如,在内容推荐领域,算法以用户偏好数据为基础不断强化“信息茧房”效应。多

项传播学研究指出,推荐算法倾向于推送情绪化、极化内容以提高黏性,从而影响公共舆论结构。
对此,欧盟在《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中要求大型平台披露推荐逻辑并评估系统性风

险,强调算法对民主秩序与公共讨论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实践表明,技术理性凌驾价值理性不仅

改变了治理工具的形态,更重塑了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单纯依赖技术理性进行系统治理,已经难

以回应数字主权公共性与正义性的规范要求。
(二)资本逻辑主导权力运作,数字公共属性持续侵蚀

随着“平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④,数字权力逐渐脱嵌于公共治理结构之外,转而

服从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不断进行市场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数据资源被

平台私有化、封闭化,公共权力被切割、外包甚至架空,形成结构性的数字主权裂解。
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数据与算法逐渐构成“资本逻辑的公共性异化”⑤,权力运作逻辑从公

共利益导向转向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资本逻辑。一方面,资本积累逻辑重塑数字权力的生成机

制,公共资源逐步掉入“被私有化的资本逻辑陷阱”⑥,数据、算法与算力等关键数字要素被纳入资

本增值体系,逐步从公共治理资源转化为企业专属资产。平台将原本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资源加

以占有,并据此确立规则制定权。平台通过对数据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与算法规则的封闭设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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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敬:《数字公域下的数字社会主义前景———兼论福克斯的传播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6期,第

169-176页。



“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主权的结构性异化与治理转向

了社会运行的决策机制,使原本具有公共属性的信息分配被纳入市场化控制。以外卖平台为例,美
团在2021年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罚款34.42亿元,调查认定其算法化管理手段排除竞争、强化对

商家与骑手的控制,反映出平台资本借助技术体系扩展支配权力的现实路径。由此,数字权力的生

成不再源于公共授权或制度安排,而是取决于资本规模和市场支配地位,公共性在权力起点处即被

削弱,数字主权由制度性集中转向资本性集中。
另一方面,市场效率原则主导权力运行方式,公共责任被边缘化。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平台权

力的运行“发挥了资本逻辑对人类公共生活的支配效应”①,以商业效率、用户黏性和风险控制为核

心目标,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让位于市场回报。资本逻辑对数字空间的渗透还体现在对用户数据

的过度攫取上。Facebook“剑桥分析”事件②披露其非法获取约8
 

700万用户数据并用于政治广告

定向投放,显示平台在数据治理中的公共责任被商业利益显著挤压。欧盟委员会2023年依据

GDPR③对Meta处以12亿欧元罚款,也从制度层面确认了大型平台在跨境数据处理中的公共性

失范问题。上述案例表明,当资本逻辑主导权力运作时,算法不再仅是中性的技术工具,而是嵌入

市场竞争的制度性装置,数字空间的公共属性由此不断被侵蚀,并转化为可计算、可定价、可交易的

资本要素。算法推荐、内容审核与秩序维护等本应具有公共治理意义的功能,被嵌入企业内部计算

之中,失去了外部监督。公共权力所要求的透明性、中立性与可问责性难以落实,数字治理由公共

理性引导逐步滑向资本主导。由此,资本逻辑通过对权力生成机制和运行方式的双重塑造,使数字

公共属性在结构层面被持续侵蚀,成为数字主权发生异化的根源之一。
(三)主权治理价值共识缺失,数字文明方向陷入真空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数字秩序加速重构,技术发展往往先行于规范建构,治理目标让位于

竞争优势。这种价值共识的缺位使数字治理缺乏明确的道德边界,导致数字文明在不断偏离人的

全面发展目标,最终加剧数字主权在文明层面的结构性异化。
“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基本价值体系”④,技术扩张已高度跨越国界,但治理权力仍以围绕国家

为基本价值单元运行。不同国家围绕数据主权、平台监管与信息安全形成差异化甚至对立性的价

值立场,使数字文明缺乏稳定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以欧盟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强调个人数据权利与

公共规制优先原则,GDPR将数据保护确立为基本权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更侧重数据自由流

动与市场创新逻辑,形成以企业自律为主的治理路径。2020年欧盟法院在“Schrems
 

II”案中裁定

美欧《隐私盾协议》无效,理由在于美国国家安全法对欧盟公民数据缺乏同等保护机制,直接导致跨

境数据流动陷入长期法律不确定状态,凸显不同主权价值体系之间的制度冲突。在现实治理实践

中,数字主权往往被功能性地理解为技术安全问题,而对其所承载的价值目标缺乏阐释。不同治理

主体在效率、安全、发展与权利保障之间各自强调不同优先序,却缺乏统一的价值框架加以整合,导
致数字治理目标呈现碎片化状态,数字主权难以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指向。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逻辑不断被引入数字治理领域,使技术平台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对象。印

度政府于2020年以“危害国家主权与安全”为由封禁包括TikTok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美国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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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尝试通过行政命令限制TikTok在本国运营,这表明数字技术不再仅被视为经济基础设施,而
被纳入主权安全的框架之中。在全球层面,尽管联合国于2024年推动形成《全球数字契约》
(Global

 

Digital
 

Compact),试图就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与数字公共品达成最低限度共识,但相关

条款多停留在原则性表述,尚未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在缺乏普遍认同的治理价

值基础的情形下,数字文明的发展难以确立统一方向,其规范目标在安全与权利之间不断摇摆,呈
现出明显的“价值真空”①状态。文明层面的价值引领缺位,数字治理难以回应走向何处的根本问

题。数字治理不仅关乎制度安排,更深刻塑造人与技术、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然而,在缺

乏明确文明价值引领的情况下,治理实践往往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技术化应对,而回避对数字社会

应当建构何种文明形态作出回答。结果是,技术进步被默认等同于文明进步,工具理性持续扩张而

文明理性不断收缩,数字治理失去长远方向感,数字文明的发展前景由此陷入真空。
四、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主权治理

问题的关键不止于批判性诊断,而在于如何实现数字主权的治理超越。因而,有必要从治理层

面回应这一结构性危机,通过重塑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算法治理机制、重构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数字

权力结构,凝聚数字主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数字秩序由资本逻辑主导转向公共理性引领,从而

为数字文明的正当发展确立规范方向。
(一)重塑价值理性导向的算法治理机制,矫正技术理性单向扩张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契合程度决定数字治理差异化效应”②,重塑价值理性导向的算法治

理机制,并非简单限制技术应用,而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找平衡”③,将公共价值引入

算法系统的运行逻辑之中,使技术理性由单向扩张转向与价值理性协同运作。
首先,应通过制度化规则将价值理性嵌入算法运行,明确算法治理的基本价值底线。实践中,

算法系统长期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导致其在内容分发、劳动调度与风险评估等领域不断“屈
从于算法的‘可计算性’原则”。④ 为矫正这一倾向,必须在制度层面确立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算法

规范。例如,我国于2022年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算法推荐应坚持

正确导向,不得诱导沉迷,不得利用算法实施不正当竞争,并要求平台建立算法审核与备案制度。⑤

面向未来,价值理性可以通过法律规范转化为技术运行的前置条件,使算法不再仅服从商业目标,
而是受到公共规范的结构性约束。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⑥,推动算

法价值原则的细化,将公平性、可解释性与非歧视性纳入算法设计之中,通过制度约束防止技术理

性在实践中演变为单一效率导向。
其次,应在操作层面建立算法评估与问责机制,使价值理性能够在技术运行过程中持续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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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调适与耦合过程”①,仅靠原则性规定难以改变算法的实际

运行,必须通过程序化制度将价值判断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理工具。近年来,多国已开始引入算法影

响评估制度。欧盟在《数字服务法》中要求大型平台识别其算法系统对公共舆论、未成年人保护与

社会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交相应评估报告。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将算法的社会后果纳入制

度化审查之中,使技术决策不再是封闭的企业内部行为,而是接受公共监督的治理对象。在我国实

践中,针对平台算法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有关部门在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政策中,明
确提出平台应合理设计算法规则,不得单纯以最短时间或最低成本作为考核标准。通过建立可追

责的评估与纠偏机制,可以在不否定技术工具功能的前提下对其价值取向进行校正,从而缓解技术

理性对社会关系的单向塑造。

再次,应推动算法治理从技术自律走向多主体协同治理,使价值理性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撑。

长期以来,算法运行主要掌握在平台企业与技术专家手中,“持续地褫夺人的价值理性”②,公众只

能作为被动接受者存在,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技术理性的支配地位。要实现价值理性的重塑,必须引

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使算法规则的制定与修正不再仅由资本主导。部分国家已在数据保护与平

台监管中引入公众咨询、独立审查机构与学术评估机制,使算法治理具备社会协商的可能空间。在

我国实践中,围绕未成年人保护、信息推荐与平台劳动等议题,相关部门逐步形成政府监管、平台整

改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种协同路径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参与打破算法决策的封

闭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算法治理模式,营造良性的算法技术运用生态”③,使价值判断能够在

技术运行中持续发挥校正作用,从而防止算法从工具性机制演变为支配性权力结构。从长远看,算
法治理不应仅被理解为对技术风险的事后修补,而应成为以公共价值为核心的制度工程,即通过规

则设计约束技术运作边界,使技术进步与社会目标保持张力平衡。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真正回

应现实中算法治理失范的突出问题,也为数字主权在制度层面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支点。

(二)重构公共性导向的数字权力结构,遏制资本逻辑对主权的侵蚀

重构公共性导向的数字权力结构,并非否定市场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而是重新界定数字权力

的运行边界,使其由资本主导型结构转向公共性引导型结构。这一路径有助于在制度层面遏制资

本逻辑对数字主权的持续侵蚀,并为数字空间中的公共秩序与主权权威提供稳定支撑。

首先,应通过制度设计重新界定数字权力的公共属性,防止其被资本逻辑完全私有化。数字权

力并非单纯来源于技术,而是建立在数据占有、平台规则与算法分配机制之上,具有显著的公共影

响力。当这一权力主要由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掌控时,便容易演变为以盈利目标为导向的支配

性结构,从而侵蚀国家在数据资源配置与社会治理中的主权功能。为此,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
“‘公共性’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④,各国逐步通过立法手段对平台权力进行公共

性再定位。例如,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将大型平台界定为“看门人”
(gatekeepers),要求其不得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者,并需对其数据使用与业务扩张行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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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公共责任。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化方式将平台权力纳入公共规制框架,使其运行不再完全服从

资本增值逻辑,而是接受公共目标与社会利益的约束。在我国实践中,《反垄断法》修订及针对平台

经济的专项监管行动,同样体现出通过制度重塑平台权力边界,以防止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对公

共领域的过度控制。
其次,构建数据资源的公共治理机制,削弱资本对数字权力的垄断性占有。数据作为数字经济

运行的关键要素,其社会价值不仅体现在商业利用层面,更关系到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当数

据资源主要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手中时,便容易形成数据“封建地权”,使国家与公众在信息结构上

处于被动地位。为回应这一问题,部分国家开始探索以公共规则协调数据流通与利用的治理模式。
例如,欧盟在GDPR与后续数据战略中,强调个人对其数据享有控制权,并通过制度设计限制企业

对数据的无限占有;同时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与数据共享机制,以增强数据资源的公共属性。从我国

实践来看,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国家权力公共性的回归,这为现代国家构建奠

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① 这一机制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表现形态,并通过数据治理制度得到具体

化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②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与安全审查制度,将重要数据与

核心数据纳入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框架之中。数据不再仅是资本积累的工具,而被重新嵌入国家

治理与公共管理体系,从而在结构上削弱资本逻辑对数字主权的侵蚀能力。

再次,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权力配置机制,避免数字权力在平台与资本层面的单向集中。数字权

力若长期由少数企业与技术精英掌控,容易形成以算法为媒介的隐性统治结构,使公共利益难以进

入决策过程。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在实践中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形成多主体参与

的治理型权力配置范式”③,使国家、企业与社会公众共同构成数字权力的配置主体。例如,在未成

年人保护、平台用工治理等领域,相关部门通过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平台在规则设计中兼顾公共利

益。同时,一些国家已在平台治理中引入独立监管机构与公众咨询程序,使重大规则调整需接受社

会审议。构建这种多主体协同,通过制度化参与机制,将公共性引入数字权力的形成过程,从而防

止资本逻辑借助技术优势固化为支配性结构。
(三)凝聚数字主权治理的价值共识,确立数字文明的发展方向

“从数据到数据主权是迈向数字文明的必然趋势”。④ 数据主权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数字空间权

力关系的制度化回应,体现了国家对数据生产、流通与利用规则的价值引导与责任承担。凝聚数字

主权治理的价值共识,需要在国家规范表达、社会协商机制与国际对话框架中同步推进。“构建主

流价值引导算法健康有序发展的权力治理模式”⑤,将数据治理上升为主权议题,才能为超越“数字

资本主义”,建构数字文明提供稳定的价值支点。

首先,应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文本,明确数字主权治理的价值目标,从而为价值共识提供权威

性基础。价值共识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化话语加以确认。在数字治理领域,各国均在

尝试以法律文本界定数字发展的基本方向。例如,欧盟在其数字战略中反复强调以人为本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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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主权的结构性异化与治理转向

化转型,并在《人工智能法案》中将“尊重基本权利”①作为高风险系统的核心评估标准;我国在网络

空间治理相关政策中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发展理念,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②中确立了数据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可见,价值共识首先需要通过国家规范体系

予以固定,使数字文明的发展不再仅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为目标,而被明确置于社会正义的框架

之中。
其次,应通过公共议题与制度化协商机制,推动价值共识在社会层面的内化。数字主权治理涉

及数据使用、算法分配与平台规则等复杂问题,仅依靠政府与企业的单向决策,难以形成稳定的社

会认同。近年来,围绕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平台内容治理等议题,社会讨论不断深

化,并逐渐转化为政策回应。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多国通过立法听证、征求意

见稿与专家评议等方式,引入公众参与,使数据权利逐步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目标。在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③制定过程中公开征求意见,并在条文中明确“最小必要”“目的

限定”等原则,体现了对公众关切的制度回应。这一实践路径说明,通过公共讨论与制度协商,可以

将抽象的治理价值转化为可被社会接受的规范共识,“加强数字治理核心价值认同,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数字治理理念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关注”④,使数字文明的发展方向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再次,应在国际层面推动数字治理价值的对话与协调,防止数字文明走向对立。数字空间具有

跨国属性,单一国家难以独立界定其文明形态,价值共识的建构亦需在国际层面展开。近年来,联
合国围绕数字合作与全球数据治理多次发布报告,强调应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促进数据流动

与权利保护的平衡;同时,多边框架中逐步形成关于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与技术伦理的基本原则。
进入“十五五”时期,数字文明的发展方向并非纯粹由技术路径决定,而是在不同价值观之间通过对

话逐步形成最低限度的规范共识。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治理倡议,世界各国可以将本国关于数字

主权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原则,从而在全球层面塑造更具公共性的数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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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is
 

accelerating,
 

digital
 

sovereignty
 

is
 

undergoing
 

structural
 

alienation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logic,
 

capital
 

power,
 

and
 

value
 

disorder.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formed
 

by
 

opaque
 

algorithms
 

weakens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degradation
 

of
 

platform
 

publicness
 

has
 

reshaped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power,
 

leading
 

to
 

a
 

tendency
 

towards
 

fragment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power.
 

Meanwhile,
 

the
 

value
 

suspension
 

state
 

further
 

blur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override
 

of
 

value
 

rationality
 

by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systematic
 

erosion
 

of
 

public
 

attributes
 

by
 

capital
 

logic,
 

and
 

the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value
 

of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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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
 

roots
 

of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sovereignty.
 

To
 

respond
 

to
 

this
 

crisis,
 

it
 

is
 

necess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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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vernance
 

system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that
 

transcends
 

“digital
 

capitalism”:
 

correcting
 

the
 

one-way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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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lgorithm
 

governance
 

guided
 

by
 

valu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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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ublic-oriented
 

digital
 

power
 

structure
 

to
 

curb
 

capital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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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consensus
 

on
 

digital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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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eople’s
 

interests,
 

and
 

social
 

ethics.
 

This
 

will
 

thereby
 

steer
 

digital
 

sovereignty
 

governance
 

towards
 

a
 

fairer,
 

more
 

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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